
人口密集機構
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

(Surveillance System for Institutions, SSI)

機構 教育訓練 簡報

廠商：德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教育訓練內容大綱

一、帳號申請(異動)

二、帳號設定

三、登入及首頁

四、每週通報及
監視人數確認

五、個案通報

六、警示事件

七、其他功能

八、行動版功能(新增功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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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前首頁

3

置頂及最新的
公告內容

登入系統及權
限申請功能鈕

常見問題及客服方式說明



帳號申請：全憑證登入

 本系統以全憑證的方式登入，每一位使用者都必須插卡(自然人憑證
/醫事人員憑證)來驗證身份，如果機構有多位使用者，請各自申請
個人帳號，待審核通過即可啟用。

 提醒：請勿使用他人憑證登入系統，以避免衍生資安疑慮。

 請先準備讀卡機，若無自然人憑證，請至鄰近戶政事務所申請

 申辦憑證時所需文件：
1. 國民身分證正本
2. 自然人憑證IC卡工本費250元
3. E_MAIL信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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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


帳號申請：初次使用系統

1. 初次使用系統時，由最右邊之按鈕點入

2. 先將憑證IC卡插入讀卡機，並依照卡別選擇自然人憑證或
是醫事人員憑證

3. 點選「機構申請」，並輸入憑證密碼
(本系統不儲存密碼，此處密碼為憑證IC卡申請時您所設定的密碼，若是忘記密碼，
請洽原憑證申辦之管理機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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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密碼

一
、
帳
號
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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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2.

3.



帳號申請流程異動

首頁→【首次登入及權
限申請】→插卡驗證

填寫帳號申請表 列印紙本申請單

上傳紙本申請單之
影像檔及送出申請

1. 主管/官簽核用印
2. 掃描或拍攝申請單

影像檔

首頁→【自然人憑證/醫
事人員卡登入】→插卡
驗證

一
、
帳
號
申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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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號申請：既有機構申請帳號

1. 於「所屬機構」欄位右方點選「選擇」，可查詢挑選申請者所屬的機構

2. 選擇縣市別、機構別，並打入機構名稱的關鍵字，系統會採模糊比對方式，按「查詢」後列出符合條件的機構

3. 點選您所屬機構的代碼，即會將完整的機構名稱帶回原申請畫面的「所屬機構」欄位

4. 填寫所有基本資料欄位

5. 按下「送出申請」按鈕。
接下頁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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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號申請：既有機構申請帳號(列印申請單)

1. 經檢視各欄申請資料無誤，則按下「送出申請」鈕，
並於顯示右方畫面後，按下「列印」鈕，紙本申請單
經機構內主管簽核後，再至首頁【自然人憑證/醫事人
員卡登入】插卡驗證後，上傳紙本申請單之影像檔。

2. 若是欄位內容資料有誤，則按下「回上頁」繼續修正
資料後再送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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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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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申請單
影像檔

新帳號申請─上傳紙本申請單影像檔

說明：

使用者在申請帳號之後，尚未開通之前，

若再經過首頁【自然人憑證/醫事人員卡登

入】插卡驗證，會出現右方對話盒，提供

上傳申請單影像檔的按鈕



1. 若是機構尚未於系統中建檔，則可申請機構資料建檔，同時
申請該機構之第一位使用者帳號。

2. 各欄位資料填寫完成後，按下「送出申請」，則同樣會有檢
視資料正確性與列印紙本申請單之功能。紙本申請單經機構
內主管簽核後，再至首頁【自然人憑證/醫事人員卡登入】
插卡驗證後，上傳紙本申請單之影像檔。

3. 若對審核進度有疑義，請洽客服詢問審核進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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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2.

帳號申請：新機構&帳號申請

• 若統一編號或醫事機構
代碼已存在於本系統中，
系統不允許重複申請，
請再以正確之縣市別、
機構別以及機構名稱的
關鍵字進行查詢



◼ 若有機構的使用者，同時服務於兩家以上的
人口密集機構，則應先申請其中一家機構的
使用權限，待審核通過之後，再從首頁「首
次登入及權限申請」功能進入，申請第二家
機構的使用權限。

11

帳號申請：一位使用者 服務於兩家機構以上
一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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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申
請



既有機構使用者申請增加另一機構權限

首頁→【首次登入及權
限申請】→插卡驗證

填寫另一機構之帳號
申請表

列印紙本申請單

上傳紙本申請單之
影像檔完成申請流程

1. 主管/官簽核用印
2. 掃描或拍攝申請單

影像檔

首頁→插卡驗證→登入
→【個人資料維護】

一
、
帳
號
申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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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申請單

上傳影像檔

一
、
帳
號
申
請

多機構權限使用者帳號─上傳紙本申請單影像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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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帳
號
申
請

紙本申請單影像檔上線前後注意事項(機構)

功能上線時間：11/23(四)

受影響對象：帳號已申請待衛生局審核開通之使用者

(現行使用中之帳號不受影響)

機構配合辦理事項：若未於此功能上線前收到帳號審核
通過之通知email，則請於11/23功能上線後，於系統首
頁點選【自然人憑證/醫事人員卡登入】，並上傳已核章
之紙本申請單影像檔，等衛生局審核及開通。

上述情形，若為申請多機構權限，請於登入後至【個人
資料維護】畫面中上傳申請單之影像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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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帳
號
設
定

若是有同一使用者
服務於多家機構的
情形，則此處會顯
示另一機構的權限

帳號停用之後，將
無法再登入系統，
若有使用系統之需
求，必須重新申請
帳號。

個人帳號設定

• 配合系統資安管控，使
用者帳號150天未登入，
系統將發出email通知，
若再未登入，則在通知
30天後停用該帳號。

於後續「行動版功
能」章節中介紹



機構資料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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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可維護機構電話
與傳真號碼

二
、
帳
號
設
定



機構資料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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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動項目 異動方式

機構電話、傳真 直接於系統「機構資料維護」畫面中修改

統編、地址 重新申請一個新的機構

機構名稱、機構停業、復業、歇業 請衛生局協助異動

⚫ 停業後可申請復業，
欲復業需轄區衛生局
辦理

⚫ 歇業後無法復業，此
機構帳號全數停用

二
、
帳
號
設
定



登入系統

1. 先將憑證IC卡插入讀卡機，並依照卡別選擇自然人憑證或是醫事人員卡

2. 輸入正確的憑證密碼後按下「確定」鈕，即可登入系統
(本系統不儲存密碼，此處密碼為憑證IC卡申請時您所設定的密碼，若是忘記密碼，請洽原憑證申辦之管理機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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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密碼

1.

2.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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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首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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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選單

訊息通知與資料維護

警示事件列表

每週人數確認

三
、
登
入
及
首
頁



每週通報及監視
人數確認 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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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通報
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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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週通報及監視人數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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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每
週
通
報

可依日期查
詢通報資料

請依本週實際
人數填寫

此處人數為當週個案通報
數量之總計數，若對數字
有疑問，可點選下方「查
詢本週通報資料」查看本
週個案通報的詳細資料

在編修及檢視各項資料
無誤後，按下「送出」
鈕前，請務必勾選此項

點選連結



機構首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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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選日期範圍
可查詢符合條
件之每週通報
人數確認資料

統計表可將報表下載
存成Excel檔案

四
、
每
週
通
報



個案通報：單筆通報

 第一步驟先填寫此三欄位，系統可依此判斷此個案是否重複通報，若
是近期重複通報則可進入編修個案資料畫面。或是確定要新增通報個
案，則可於下一步驟預先填入該個案之歷史基本資料，減少資料輸入
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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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個
案
通
報

請優先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如無法得知，始可輸入居留
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
-新生兒出生日期距報告日期小於6個月時，得先輸入「AA」
-本國人士且無法得知身分證統一編號時，得先輸入「BB」
-外國人士且無法得知居留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時，得先
輸入「CC」

依插卡登入者帳號自
動帶出，毋須填寫



個案通報：單筆通報(基本資料)

25

新欄位，若尚不清
楚個案情況，可先
點選「調查中」，
於後續調查確認後，
再至系統修正資料

一般機構之選項為：
住民
工作人員
其他(如訪客等)

五
、
個
案
通
報



個案通報：單筆通報(基本資料-矯正機關)

26

矯正機關之選項為：
收容人
工作人員
其他(如訪客等)

矯正機關此兩欄為
必填欄位，用來判
斷群聚警示事件之
可能性，於矯正機
關中必須同房號或
同工場/組別之相
同症狀個案於三天
內累計三例以上，
才會生成警示事件。

五
、
個
案
通
報



個案通報：單筆通報(通報症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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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呼吸道感染至少要勾
選2項症狀，若個案確
實僅有1症狀，則請勾
選下方紅字項目通

報
條
件

五
、
個
案
通
報



個案通報：單筆通報(就醫/採檢/旅遊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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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個案有國外旅遊史
或是居住史，請填寫
相關資料。若有多筆，
也可按「+新增一筆國
外旅遊史/居住史」填
寫多筆。

個案基本資料、症狀、就醫/

採檢/旅遊史..等欄位都填寫完
成後，即可按下「送出」鈕，
完成個案通報。

五
、
個
案
通
報



已通報個案資料維護

 若個案3日內曾通報過，通報時系統會跳出提示
視窗，此時可選擇個案資料維護，或依然確定
要新增通報個案。

 選擇確定新增通報，因曾通報過該個案，系統
會自動代入基本資料，加速通報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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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資料維護：除通報條件與身
分證字號外均可修改



個案通報：批次通報

 舊系統中的「10人以上
批次速報」功能已取消，
每位個案均須通報詳細
資料

 可採單筆逐例通報或批
次通報方式進行通報

 先下載範本檔之後，於
檔案中填寫每個個案的
基本資料、症狀、就
醫…等欄位後，再將檔
案上傳，系統檢核資料
內容之正確性之後，將
每筆個案資料匯入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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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此下載
範本檔

選擇檔案後，
按此上傳個案
資料檔



個案通報：批次通報(檔案填寫方式)

 試算表檔案中第1列為欄位名稱，第2列為填寫說明，第3列為範例，
個案資料請從第4列開始填寫。

 各欄位填寫方式如同單筆個案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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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通報：批次通報(檔案填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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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填寫個案的症狀採用兩段點選的方式，先點選「通報條件」，再依
所選的通報條件來點選「臨床症狀」

 若是「通報條件」點選了「其他」，則可填寫「其他說明」欄位

 每筆個案資料至少要填寫1個症狀，最多可填寫4個症狀

填寫好試算表檔案
後存檔，並且至人
口系統操作「新增
批次通報」選單裡
的步驟3，選擇檔
案、上傳

五
、
個
案
通
報



個案通報：批次通報(檔案填寫注意事項)

 日期皆為西元年，格式為YYYY/M/D，例：1974/1/18。

 身分證字號必須符合檢查原則，第1碼為英文字母，男性第2碼為1、女性

第2碼為2，其餘各碼也須符合國人身分證編碼原則，才能通過檢核。

 有選單之欄位，請直接下拉選取項目。

 文字欄位請於輸入過程中「不要有半形逗號或強迫斷行轉折，如 Alt + 

Enter 」情形。

 身份類別為「住民、收容人」時「入住日期」必填；機通報構為「矯正

機關」時，請填寫「房號、工廠/組別」。

 單次批次通報上限為 100 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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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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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


個案通報：批次通報(檔案內資料未通過檢查)

 若是上傳的檔案內容有不正確的情形，系統會在檢查後列出所有應修正之列號及欄位，
待使用者修正資料後，再重新上傳檔案。

 檔案中各列資料都必須正確，系統才會將資料寫入資料庫，只要任一列內容有誤，所
有資料皆不寫入。 34



警示事件生成 個案通報→警示事件

人口
密集
機構

系統
衛
生
局

通報

警示事
件生成

事件管理/

紀錄

疫調

無網路時透過電話/傳真通報

機構及所屬衛生主管單位

email

通知

3天內累積3例同症狀

疑似群聚事件

排除群聚可能

關閉警示事件
紀錄留存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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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事件判定選項(詳下頁)：
1. 調查中
2. 排除群聚可能
3. 疑似群聚事件

六
、
警
示
事
件

事件關閉



警示事件生成 個案通報→警示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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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警
示
事
件



警示事件判定選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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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事件判定選項 定義

1.調查中
該機構之主管衛生單位(衛生局)持續調查該起警示事
件是否為群聚事件。

2.排除群聚可能
經該機構之主管衛生單位(衛生局)調查後，已排除該
起警示事件為群聚事件，經判定後系統隨即關閉該
警示事件。

3.疑似群聚事件
經該機構之主管衛生單位(衛生局)調查後，初步判定
該起警示事件可能為群聚事件，尚待進一步調查及
通報送驗。

六
、
警
示
事
件



警示事件

 在同一機構(矯正機關為同房舍或同工廠/組別)通報的個案中，3天內累
積了3例以上相同通報條件的個案，就會產生警示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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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事件編號連結，可查
看該警示事件的詳細內容
及所包含的個案資料

若有警示事件生成，會收
到email及小鈴噹通知

六
、
警
示
事
件



警示事件：事件詳細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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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姓名連結，可
查看該個案的詳細
資料

六
、
警
示
事
件



警示事件：依條件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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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單上的「警示事
件查詢」項目提供
依條件篩選的查詢
功能

六
、
警
示
事
件



其他相關功能：系統公告

 此選單功能所顯示的系統公告與尚未登入前的首頁中，右方的最
新公告是一樣的，但顯示更多、資訊更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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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其
他
功
能



訊息通知與資料維護

 滑鼠游標移至小鈴噹或是人像圖示上
面時，顯示功能選單

 若是舊訊息已不在功能選單上，可點
選歷史訊息查詢

 機構與個人資料維護功能將於後面章
節詳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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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其
他
功
能



系統發出的訊息通知(email+小鈴噹)種類

機構與個人帳號申請審核結果

警示事件生成

尚未關閉之警示事件新增個案

帳號逾150天未登入系統

星期一15:00及星期二10:00前尚未進行每週通報及監視
人數確認

註冊綁定行動裝置且於76天(90天的前2週)未插卡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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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後續「行動版功
能」章節中介紹

七
、
其
他
功
能



新增行動版說明 ─ 應注意事項

44

八
、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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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僅提供機構使用者使用。衛生人員僅能於電腦版系統進行查詢及協助通報。

 行動版系統僅提供「每週通報及監視人數確認」及「個案立即通報」兩項功能，其他查

詢或設定功能，請至電腦版以憑證插卡認證通過後操作。

 一位使用者帳號僅提供綁定註冊一個行動裝置。若要更換裝置，請先插卡認證進入電腦

版網頁，於「個人資料維護」畫面中，將原已註冊的裝置解除註冊後，再行註冊新裝置。

 若使用者持續以生物辨識方式進入行動版功能，於90天內未進入電腦版網頁，系統將自

動解除行動裝置註冊狀態，須重新綁定。

 於90天到期前2週，系統會先以電子郵件通知使用者。上班時間建議仍使用電腦版查詢及

接收系統通知訊息。

 行動版功能支援Android 7.0(含)以上及iOS 14(含)以上之裝置作業系統。無生物辨識功能

(如：指紋、人臉辨識)之行動裝置無法使用。

 重申請勿將個人裝置提供他人通報使用，亦勿多人使用單一公務手機進行通報，以免觸

法及衍生資訊安全風險。



註冊行動裝置生物辨識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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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行
動
版
功
能

【桌機】
自然人/醫事人員
憑證插卡登入

【桌機】
個人資料維護→

生物辨識裝置管理→
註冊新裝置

請於5分鐘內以
行動裝置掃描並
完成註冊程序

【行動裝置】
1.身分證號

2.生物辨識(指紋、人臉、…)

【行動裝置】
掃描QR Code

身分證號

註冊生物辨識
辨識

此身分證號於
限定時間內完成
辨識，即可註冊
成功。

行動版網頁



登入行動裝置生物辨識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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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行
動
版
功
能【行動裝置】

至SSI登入頁

辨識

登入成功，顯示行動版
[每週通報及監視人數確認]與
[個案立即通報]操作頁面

身分證號

登入

行動版網頁

系統判別連接裝置，自
動導向桌機版或行動版

登入頁



管理行動裝置生物辨識畫面(桌機網頁產生條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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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行動裝置生物辨識(手機掃描條碼進行註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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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行動裝置生物辨識畫面-已註冊完成(桌機網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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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行
動
版
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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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位使用者帳號可註冊綁定一
個行動裝置。若要更換裝置，
請先於此畫面中，將原已註冊
的裝置解除註冊後，再行註冊
新裝置。



登入行動裝置生物辨識(手機登入)

50

依原網址至SSI網站，自
動導向行動版登入頁

八
、
行
動
版
功
能



行動裝置(每週通報及監視人數確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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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可依需求調整
字型大小



行動裝置(個案立即通報-步驟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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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裝置(個案立即通報-步驟1) – 3日內曾通報過之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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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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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個案3日內曾通報過，通
報時系統會跳出提示視窗，
此時可選擇資料維護，或
依然確定要新增通報個案。

 選擇確定新增通報，因曾
通報過該個案，系統會自
動代入基本資料，加速通
報流程。



行動裝置(個案立即通報-步驟2)

54

八
、
行
動
版
功
能

…

欄位填寫之規則與電腦版相同，
若有應填而未填或是邏輯不符，

會出現提示訊息



行動裝置(個案立即通報-步驟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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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

行動裝置(個案立即通報-步驟4)

56

八
、
行
動
版
功
能



行動裝置(個人資料 –切換角色權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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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為多機構權限之使用
者，則可於此切換身份



Q&A 綜合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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掃描Qrcode或搜尋slido並輸入代碼#8472505加入


